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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8學年度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工作小組第 13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20日（星期三）中午 12：00 

會議地點：雲平大樓東棟 4樓創新教學工坊會議室 

主 持 人：姚總務長昭智 

出席委員：委員以視訊方式討論題案 

李委員德河(請假)、賴委員啟銘、吳委員建宏、杜委員明河、林委員

志勝(請假)、黃委員賢哲、吳委員秉聲、薛委員丞倫、林委員子平(請

假)、杜委員怡萱(請假)、洪委員于翔、龔委員柏閔、曾委員憲嫻(請

假)、陳委員恆安(請假)、魏委員健宏(請假)、李委員威勳、王委員浩

文、陳委員必晟(請假)、李委員約亨、莊委員坤達(請假)、林委員蕙

玟、鄭委員泰昇(請假)、楊執行秘書淑媚 

列 席 者：住服組、好正設計師、教師會蔡美玲副教授、校規會學生委員、永續

設計創新中心、環安衛中心、資產管理組、事務組、工作小組助理、

會議室管理員、營繕組(詳成員名單) 

紀    錄：李詩琪助理、營繕組張雅文 

壹、業務報告（附件一） 

    (略) 

貳、主席報告 

    (略)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員工消費合作社＞ 

案由：合作社新址（分信室）之平面設計圖及細部設計案。 

說明：本空間使用案已於 109年 1月 8日的第 9次校規會工作小組討論通

過。此案為配合未來合作社供銷部營運方向所設計，改建範圍僅原

分信室內部，外部無更動。若通過後擬於五月底開始施工，八月初

可完工。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委員： 

1.(1)請問合作社搬到分信室的費用是自己負擔嗎？搬到分信室後

會更改建築外觀嗎？不會有什麼其他新增的問題？ 

(2)當時不是說外觀不動嗎？怎麼又有清水模？外觀現在是決定

重新油漆嗎？ 

2.新設水槽，排水跟給水的設計沒問題嗎？ 

3.平面圖可看到入口側有標示兩個視覺辨識系統，應該是招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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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外觀設計會融入景觀嗎？因為招牌的設計他會露出大學路，

會影響整個校區的景觀，可以請設計施作好之後提供給學校確認

後再施工。 

4.麻煩請設計師提供模擬圖，色彩與材料的圖給學校參考。 

5.這棟建築外觀可以改嗎？說不定已經經過很多次的建築外觀變

更，目前的配置是經過多次外觀調整的，是否這次也能對它的外

觀做一個調整，如果外觀調整也會更改使用配置，例如說現在它

面對大學路跟廣場是比較封閉的，但是如果作為一個學校對外銷

售的商場，好像要對大學路跟廣場更開放一點。例如開窗數量多

一點或是窗戶更透明，然後戶外的 counter 是不是要讓它面對大

學路跟廣場。 

6.蠻贊成其他委員意見，也認同董經理說的未來是網路經營模式，

但是現在分信室的地點有點站在廣場上的背面，如果真如董經理

所說，也不一定要設在這個地點，因為分信室在廣場的背面，那

為什麼一定要在這裡？這裏是一個蠻空曠的地方，如果未來是取

貨店，那其實在哪裡都可以，為什麼一定要在分信室？不管是博

物館或是廣場在校內都很重要，從動線上來看，從廣場上看過去，

下一個地點就是往分信室走，所以不要把分信室跟校園切開，我

們其實是想說從內觀，內部而言空間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就商

業空間的話蠻可惜的，我們感覺是蠻大的一個空間，但未來在形

象上，展示的部分實際上沒有彈性，而不是空間就已經規劃死了，

互動的部分就變少，設計應該要能夠配合上景觀與校園機能，而

不是躲在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不能單純是取貨店，要成為廣場重

要部分。 

(二)營繕組： 

1.電力系統部分呢？之前有提到不確定是否電力供應是否足夠？另

後續可能有空調的需求，這部分已經確認了嗎？ 

2.這邊是做一個提醒，如果用電量要更改，要知會校方配合。另簡

報說明工作小組審查通過後，接下來預計就要動工，動工前應補

辦執照，關於補辦執照的進度是如何呢？設計師是否被委託要辦

理使用執照？ 

提案單位意見回覆： 

(一)外觀不會更動，只會將一個原有圓形招牌貼在門口。 

(二)原本的位置就有一個水槽，方便洗滌。這個部分會做修整，因為管

線老舊，由於現在用水量大，可能不敷使用。但是他的管路給水、

排水沒有問題。 

(三)這部分因為後續有做一些微調，目前不考慮用電量大的電氣設備，

因為早期的規劃有咖啡廳設在裡面，但是這次的規劃認為咖啡廳不

是預期想要的展售項目，現在規劃是以輕食餐飲為主，不會使用用

電量大的機器，用電量應該是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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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方是有提到使用執照的補發，因為這是既有建築，屬於比較舊的

建物，我們查相關資料，是沒有使用執照跟產權證明，但是我們提

供貴校辦理使用執照或產權證明的流程，不過這部分要另外辦理。 

(五)合作社董經理：這部分當時委託時有提到，只是這棟建物粗估歷史

約六十年，因此需要相關資料去申請，目前有請兩位組員幫忙搜索

資料，因為使用執照申請需要一些圖面資料。目前那棟沒有產權，

產權證明還要找一下。 

(六)平面上標示的圖樣其實不像是招牌，只是合作社單純的 logo在那個

地方，也不是說很大的，只是他有一個保留四五十年的原始招牌，

我們以這招牌為主來使用，所以只是一個材質物件來做 logo。 

(七)以建築的外觀來說，先前是上漆的方式，我曾建議把油漆部分剔除

掉，由於建物老舊，或多或少有壁癌，想對建物作防水處理，外觀

本是建議仿清水的方式，最後還是決定保持在該區域的原始樣貌，

重新上灰色漆就好。至於建議開口，目前窗戶有些是封閉的，可以

經過修整後把它打開，至於新設開口，個人認為因為建物年代久遠，

比較不建議。若採取切割的方式新增開口可能會影響結構，個人態

度保留。當初有聽到合作社說校方提出如果要動到外觀，就要提出

相關的做法或經費，但是後來合作社決議是不要動到外觀。 

(八)合作社董經理：開口跟招牌其實不是目前合作社要走的一個重點，

因為如果定義合作社是一個門市，那設計師就必須針對這點去規劃

設計，但是合作社走的是一個雲端跟網路的工作間，只是商品的提

撥點，我們只要把東西行銷出去後，就不是重點，他的開口在哪裡

影響不大，因為我們未來的走向已經跟過去 50年已經不一樣。 

決議：請合作社跟永續中心討論後再次提案討論。另補請使照問題，請營

繕組會後與資產組及合作社再進行詳細的討論。 

 

第二案                                         ＜提案單位：事務組＞ 

案由：大新園整體規劃案。 

說明：因幼稚園未來搬遷後，所留下來之空間，將作為延續成大歷史精神，

融合學術沙龍、藝文、校友俱樂部之交流場域。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委員： 

1.(1)看起來是一、二期工程一次報告，一期工程還比較簡單，二期

工程於各方面牽涉較多，如停車空間減少也是二期工程，也會

影響到幼稚園設施保留或做補強？ 

(2)目前可以討論到未來的使用管理辦法嗎？ 

(3)為什麼牆面要保留？因為超過 50 年？如果只是留牆，文史意

義不是很強烈。從結構上來看，留一個牆而上面沒有一個東西

壓著，地震很容易倒塌。因為並不是牆面歷史久遠就要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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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要有意義的保留。如果保留牆面卻為了安全因素而做補

強，不然就有危險，反而花錢花心力。也影響到真正的使用功

能。 

2.從新園通往圖書館的路上蚊蠅很多，是否未來在景觀上、植栽多

做一些評估，或者請教王浩文委員，如何讓那個區域不容易孳生

蚊蠅，景觀的設計請注意公共衛生。對未來在景觀設計上，減少

水的部分，讓空間通透，注意植栽種類的設計。 

3.以後二期工程也會動到校園內部，路面鋪面會傾向哪一種？鋪面

會影響樹木跟草皮的景觀，導致蚊蟲問題。 

(二)學生代表： 

1.剛才提到設置沙龍空間，未來會做一些規劃，但我聽起來給學生

使用的機會不大，讓我想到當初借用成大藝術中心，時說要排到

後年才可以使用，沒有辦法提供學生便利的即時使用，或者是特

定學生團體可以借用。此沙龍空間好像只提供校友使用，但畢竟

校友是從成大學生變成校友，如果他當初當學生都不知道有這個

空間，以後當校友也不會知道？ 

2.目前這個區位是沒有停車證的學生會停放。因為理學院有自己的

停車場，文學院也是。如果沒有停車證的學生會停放在這裡。 

(三)博物館： 

1.簡報提到校長宿舍外面也會被改造，從勝利路看過來這個圍籬也

有改造的計畫。其實一直進到校長宿舍的範圍，假設有預算要做

改造的話，是不是也把地下遺址一併做討論？ 

2.另外剛才提到取消部分停車空間，目前附近都沒有系館，到底誰

在使用這個停車空間？ 

3.關於舊有牆面保留，目前看到的 3D圖透明感會不見，有點矛盾。 

4.因為公有設施超過 50年必須送文資單位評估，因為這樣的程序存

在，所以我們必須遵照程序。 

(四)營繕組：若是一定要提報文資單位，提案時不建議保留牆面，我們

可以主張全部拆除。如果有些值得保存之材料工法可以影音紀錄，

或建 3D模型等，反正就是用其他方法做文資保存，不是限定實體保

留。 

提案單位意見回覆： 

(一)目前還沒辦法討論到這個地步，目前只是初步有這個構想，校長提

出這沙龍空間可以給校友或學生使用，至於管理的辦法，我們這邊

沒有能力去訂定，但是未來學校應該朝剛才提的建議進行。 

(二)圍籬主要是透過植栽的設計，我們採用委員的意見，目前從小東路

作為延續的場域，配合附近的景觀，作為後期的延伸，也盡量編納

在預算內。 

(三)因為細節還沒有補上。我們盡量都是以目前的牆面空間作外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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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起來有點像多出來的緣側導入那個房子。會在細節上跟空間圓

軸做一些調整並且跟後續投標的建築師做一些溝通。 

(四)中心雖然傾向說整個施工全是新的，在結構上、造價上或是時程上

都會比較順利，但是蔡博士提供的意見也很重要，及如何適度保留，

我們可能會再斟酌這兩者怎麼做，可以達到兼具歷史意義與施工利

益。 

(五)目前朝著較多綠意去執行。 

決議：第一期工程照案通過，先做外觀、樹木圍籬；第二期工程於充分討

論後再提會審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師會蔡美玲副教授＞ 

案由：東寧校區內之南美假櫻桃移植至中文系館旁案。 

說明：東寧校區內之南美假櫻桃(米徑 15cm高 400cm樹冠 750cm)可移除至

中文系館旁。或是將之前移除老樹之病根處理乾淨，植穴淹水 2週

以上，解除褐根病的問題，再進行校內移植。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委員： 

1.兩個議題提供瞭解一下，中文系原有一棵鳳凰木，從好多年就在

修整，因為怕樹木砸下來，考慮到成大學生上下課的交通量，砸

下來事態嚴重。進行修整之後，發現裡面有真菌類感染，其實環

境中本來就存在著真菌，樹木是因為狀況差才被感染。另外是那

個場域的土壤裡面，尤其是鳳凰木周圍應該還是有真菌，正常處

理方式是全部挖除然後烘蒸，再原土填回。淹水淹兩周也不會有

很好的效果，因為沒有辦法完全阻止水往四周擴散。一般來講如

果鳳凰木感染移除後兩年內，該區最好不要移植別的樹木，這是

我第一點看法。第二點看法就是回到樹木本身，想請問蔡老師有

沒有其他的建議移植位置？因為南美假櫻桃可以長到 12公尺，是

目前的三倍高，景觀造型會與原先構想不同，或者是一開始把它

修剪得矮些，以後就跟日本維修工法一樣，持續進行修剪。當然

南美假櫻桃很好照顧，只要季節到，稍微有一點水，就能長得很

好。我個人認為要移植到中文系，所以還是要跟中文系打個招呼。 

(二)事務組：首先移除的鳳凰木已得病，實在不建議原地再種植栽，因

為這棵樹的樹形跟周遭不是那麼融合，景觀不協調，不是那麼搭配，

想請問蔡老師有沒有其他地點建議？ 

提案單位意見回覆： 

(一)淹水工法是專業人士給我們的建議。 

(二)首先是中文系本身對於照顧校園樹木還蠻踴躍的，如果中文系不適

合，可能會回去再思考。其他學院沒有直接跟我談這件事，我們可

能先詢問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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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不予通過，請評估建議其他適合的移植地點。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下午 13時 30分) 


